
 

各专利代理机构： 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协助推选中华全国专

利代理人协会第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理事、常务理

事候选人建议人选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办发〔2013〕214号）

要求（以下简称《国知局通知》），我局协助中华全国专利代

理人协会做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建

议人选推选组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请各专利代理机构按《国知局通知》（见附件 1）要

求，组织所属专利代理人填写《各地代表及理事、常务理事

候选人自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于 6 月 21 日将电子件报送到

电子邮箱，按收到邮件日为准，逾期视为弃权。 

2、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将汇总《各地代表及理事、常务

理事候选人自荐表》，在征求本地区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人

意见基础上，按照推荐条件、程序和要求，向中华全国专利

代理人协会推荐 115 名会员代表大会代表（含 71名理事,18

名常务理事）候选人建议人选。 

 



 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国知局通知 

2、各地代表及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自荐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13日 

 

联系方式： 

联系人：党建新   潘天娇 

电话：010-84080095   51530064 

电子邮箱：bjipaa@126.com 

 

 

 

 


